


回购专户中库存股 964,355 股，该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权，因此有表决权股份总

数为 138,528,482 股）。其中：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7 人，代表股份 55,092,750

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.ခ✀



股份数量

（股） 

占出席会

议中小股

东所持有



审议结果：通过 

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

同意 反对 弃权 

股份数量

（股） 

占出席会

议所有股

东所持有

效表决权

股份的比

例（%） 

股份数量

（股） 

占出席会

议所有股

东所持有

效表决权

股份的比

例（%） 

股份数量

（股） 

占出席会

议所有股 议所有股



股份的比

例（%） 

股份的比

例（%） 

股份的比

例（%） 

A 股 55,413,750 100.0000％ 0 0.0000% 0 0.0000% 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

同意 反对 弃权 

股份数量

（股） 

占出席会

议中小股

东所持有

效表决权

股份的比

例（%） 

股份数量

（股） 

占出席会

议中小股

东所持有

效表决权

股份的比

例（%） 

股份数量

（股） 

占出席会

议中小股

东所持有

效表决权

股份的比

例（%） 

A 股 321,000 100.0000％ 0 0.0000% 0 0.0000% 

5、议案名称：《关于 2023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》； 

审议结果：通过 

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

同意 反对 弃权 

股份数量

（股） 

占出席会

议所有股

东所持有

效表决权

股份的比

例（%） 

股份数量

（股） 

占出席会

议所有股

东所持有

效表决权

股份的比

例（%） 

股份数量

（股） 

占出席会

议所有股

东所持有

效表决权

股份的比

例（%） 

A 股 55,413,750 100.0000％ 0 0.0000% 0 0.0000% 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

同意 反对 弃权 

股份数量

（股） 

占出席会

议中小股

股份数量

（股） 

占出席会

议中小股

股份数量

（股） 

占出席会

议中小股



东所持有

效表决权

股份的比

例（%） 

东所持有

效表决权

股份的比

例（%） 

东所持有

效表决权

股份的比

例（%） 

A 股 321,000 100.0000％ 0 0.0000% 0 0.0000% 

6、议案名称：《关于续聘公司 2024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； 

审议结果：通过 

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

同意 反对 弃权 

股份数量

（股） 

占出席会

议所有股

东所持有

效表决权

股份的比

例（%） 

股份数量

（股） 

占出席会

议所有股

东所持有

效表决权

股份的比

例（%） 

股份数量

（股） 

占出席会

议所有股

东所持有

效表决权

股份的比

例（%） 

A 股 55,413,750 100.0000％ 0 0.0000% 0 0.0000% 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

同意 反对 弃权 

股份数量

（股） 

占出席会

议中小股

东所持有

效表决权

股份的比

例（%） 

股份数量

（股） 

占出席会

议中小股

东所持有

效表决权

股份的比

例（%） 

股份数量

（股） 

占出席会

议中小股

东所持有

效表决权

股份的比

例（%） 

A 股 321,000 100.0000％ 0 0.0000% 0 0.0000% 

7、议案名称：《关于董事 2024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》； 

审议结果：通过 

表决情况： 



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

同意 反对 弃权 

股份数量

（股） 

占出席会

议中小股

东所持有

效表决权

股份的比

例（%） 

股份数量

（股） 

占出席会

议中小股

东所持有

效表决权

股份的比

例（%） 

股份数量

（股） 

占出席会

议中小股

东所持有

效表决权

股份的比

例（%） 

A 股 321,000 100.0000％ 0 0.0000% 0 0.0000% 

9、议案名称：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

的议案》； 

审议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 以上通过 

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

同意 反对 弃权 

股份数量

（股） 

占出席会

议所有股

东所持有

效表决权

股份的比

例（%） 

股份数量

（股） 

占出席会

议所有股

东所持有

效表决权

股份的比

例（%） 

股份数量

（股） 

占出席会

议所有股

东所持有

效表决权

股份的比

例（%） 

A 股 55,413,750 100.0000％ 0 0.0000% 0 0.0000% 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

同意 反对 弃权 



股份的比

例（%） 

股份的比

例（%） 

股份的比

例（%） 

A 股 321,000 100.0000％ 0 0.0000% 0 0.0000% 

三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

1、律师事务所名称：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

2、律师姓名：田浩森、崔康 

3、结论性意见：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出席会议人员

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、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股东大会规

则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的有关

规定；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、有效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惠城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

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》； 

2、经与会董事与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青岛惠城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4 年 5 月 15 日 


	二、议案审议表决情况

